
湖南黄金洞大万有限责任公司"10·16”
一般车辆伤害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 估 报 告

2023 年 10 月 16 日 23 时 20 分许，位于平江县长寿镇境

内的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杨山庄金矿-180 中段东底

板岔道口处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

济损失 117.6 万元。事故发生后，经请示平江县人民政府同

意，成立了由县纪委监察委、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

自然资源局、县总工会、长寿镇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检察院派

员组成的事故联合调查组。2024 年 01 月 25 日，事故调查报

告经平江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

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规定和平江县人民政府关

于同意《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16”一般车辆

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要求，平江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

公室组织事故调查组相关成员单位组成评估组，对湖南黄金

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16”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责任追究、

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过程

2024年08月 21日，评估组通过现场查阅相关文件资料、

座谈问询、现场核查、听取汇报等方式，对事故防范措施及



责任追究、行政处罚落实情况逐项对事故发生单位进行检查

评估。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事故发生后，各相关单位按照《平江县人民政府政府关

于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16”一般车辆伤害事

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和《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16”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要求，对事故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员落实了责任追究措施。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认定，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对“10·16”一般车辆伤害事故中负有责任，2024 年

02 月 26 日，平江县应急管理局对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下达了处罚决定书，对其给予叁拾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湖南黄金洞大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4 年 03 月 11 日将

罚款缴纳完毕。

2、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认定，湖南昌安井巷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外包队）在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16”

一般车辆伤害事故中负有责任，2024 年 02 月 26 日，平江县

应急管理局对湖南昌安井巷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达了处罚

决定书，对其给予叁拾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湖南昌安井巷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4 年 03 月 11 日将罚款缴纳完毕。

（二）对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认定，2024 年 02 月 26 日，平

江县应急管理局对负有事故责任的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石泽华给予上年度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

（43200 元），对负有事故责任的湖南昌安井巷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外包队）项目部经理文永超百分之四十（31200 元），

石泽华与文永超于 2024 年 3 月 11 日都已将罚款缴纳完毕。

2、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责任认定，湖南黄金洞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下达了关于杨山庄金矿“10·16”车辆伤害事故

的处理文件（湘黄金洞[2023]281 号），对相关责任人员处

理如下：

（1）单炮明，湖南昌安井巷工程有限公司驻黄金洞项

目部当班班组长兼风钻工，班组长安全履职不力，未及时发

现和制止从业人员的违章作业行为，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

对其处以罚款 2000 元，责令调离原岗位。

（2）李亮，湖南昌安井巷工程有限公司驻黄金洞项目

部安全生产部长兼安全员和当班带班领导，对本次事故负直

接管理责任，对其处以罚款 4000 元，安全积分扣 100 分，

当月考核评定“不称职”，并调离井下安全管理岗位。

（3）吴兴家，事故责任工区区长，对本次事故负有直

接管理责任，对其处以罚款 6000 元，安全积分扣 100 分，

当月考核评定为“不称职”，并免去其工区长职务。



（4）刘文明，杨山庄机电副矿长，设备安全管理不到

位，对本次事故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对其处以罚款 9000 元，

当月考核评定“不称职”。

（5）胡亚平，杨山庄金矿副矿长胡亚平（主持工作），

对本次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对其处以罚款 10000 元，当

月考核评定“不称职”，免去其副矿长职务。

（6）李佳盛，安全环保总监兼安全环保部部长，对本次事

故负监管责任，对其处以罚款 7000 元，当月考核评定“基

本称职”。

（7）曹艳武，公司党委委员、分管安全副总理，对本次事

故负领导责任，鉴于集团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做书面检查，

并扣减其 2023 年度绩效年薪 8 万元，不再进行经济考核。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事故发生后，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南昌安

井巷工程有限公司（外包队）按照《平江县人民政府政府关

于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16”一般车辆伤害事

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和《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16”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要求，积极落实事

故整改措施。

（一）组织开展了全员警示教育。一是建立了安全培训

师机制，围绕《防范非煤矿山典型多发事故六十条措施》，

切实强化各类事故警示和防范教育培训，丰富培训教育形式，



打造公司培训教育特色。二是以防范各类事故和事故警示教

育为主线，制定事故警示教育制度，持续组织开展各类安全

培训教育。三是强化《防范非煤矿山典型多发事故六十条措

施》、安全风险告知卡、“顺口溜”等培训教育和执行落实。

四是加强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定期开展工区长、值班长等现

场管理人员应知应会培训考核，提升管理人员安全素质。

（二）开展安全大反思。组织召开了安全生产专题党委

会、杨山庄党支部反思会以及杨山庄工区级安全反思会议，

并收集了各级安全管理人员、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手写反思材

料 168 份。

（三）严抓一线从业人员管控力度。抓好现场一线从业人

员管控，把好人员引进关、入井关和退出关，对安全意识差、

技能水平低、身体基础病多、不服从安全管理等人员，坚决

予以退出。

（四）开展安全大排查。一是开展现场问题隐患大排查。

深化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建立了各岗位安全风险管控

清单、明白卡，排查梳理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体系。

（五）狠抓现场管理。一是加强顶板安全管理，对照“八

不作业”要求，严格落实井下“无支护不作业”铁律，为采

掘作业人员配备了护脊背夹等劳保护品，坚决做到不安全不

生产。二是强化“三现场+四要素+班前会”一线工作法，严

格重奖重罚与停产培训，不断夯实一线安全管理工作。三是



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定期组织月度安全大检查以及顶底板、

局部通风、安全用电和提升运输等专项检查。

（六）强化了外包队伍管理。一是建立外包队伍退出机制，

严格落实外包队伍“五统一”管理，着重强化外包队伍日常

考核，督促外包队伍落实日常管理安全责任；二是严格审查

外包单位资质和组织机构，督促外包队伍配齐配强专职安全

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并到岗履职；三是抓好项目部主

要负责人等“关键少数”，督促井巷公司项目部安全投入落

实落地。

（七）重塑安全管理体系机制。2023 年，在市、县应急

管理局的指导和帮扶下，打破了原有安全管理模式，紧紧围

绕“四大行动（大排查、大反思、大整治、大提升）”重塑

安全管理体系机制，通过排查问题隐患，反思管理缺陷，整

治顽瘴痼疾，补齐短板与不足的良性循环中形成了一套可操

作性强的体系机制，2024 年公司以“三个清单”“十项重点

攻坚”为抓手，持续开展“大动员、大培训、大检查、大讲

评、大考核”五大行动，始终致力于如何做好安全管理体系

机制的实施运行，确保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稳定。

（八）推进智能化矿山建设。对照《湖南省非煤矿山智

能化建设实施方案》《关于加快推进矿山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工作的通知》等要求，制定了智能化矿山建设方案，明确了

智能化矿山建设推进计划。公司升级改造了井下人员定位系

统，实时监管人员动态，完善了环境监测系统，实现人员作



业环境动态管理；建立了井口唯一性，通过虹膜识别，有效

管控人员出入井；推行无视频不作业，重要作业场所增设视

频监控，有效约束从业人员规范作业；建立了应急广播系统，

确保突发情况时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位。

四、评估意见

评估组在实地检查后认为，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昌安井巷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能够吸取事故教训，基本上

落实了《平江县人民政府政府关于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10·16”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和《湖

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16”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

查报告》中关于事故责任人处理、事故责任单位及事故防范措

施的要求。通过各项整改防范措施，重塑了单位安全管理体

系，压实了全员安全生产职责，全面排查并整改了井下现场

问题隐患，优化完善了各类安全生产系统，强化了外包队伍

管理，提升了全员思想意识与技能水平，夯实了生产经营单

位的本质安全水平，确保了安全生产平稳。


